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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绿色欧盟商标报告

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８日，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发布绿色欧盟商标报告（Ｇｒｅｅｎ

ＥＵ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ｓ），报告对１９９６年以来受理的２００万份欧盟商标（ＥＵＴＭ）中涉及“光

伏”“太阳能”“风能”“回收”等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数据进行了分析，以

便了解欧盟商标申请中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趋势。研究发现，绿色欧盟商标申

请的显著增长反映出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研究结论如下。

　　１．绿色欧盟商标申请的数量和占比显著增加

１９９６年以来，绿色 ＥＵＴＭ申请的绝对数量大幅增加。１９９６年，ＥＵＩＰＯ受理约

４６，７００件商标申请，其中，绿色商标申请１，５８８件。此后，除２００１年、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４

年外，绿色商标申请数量持续增加，２０２０年达到１６，０００件。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４年的短暂

下降主要是由于“储能”“太阳能”“其他能源”申请量的减少。在过去十几年中，绿

色ＥＵＴＭ申请的比例由１９９６年的不足４％上升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１％。

　　２．欧盟以外的绿色欧盟商标申请日益增加

来自欧盟以外国家的绿色 ＥＵＴＭ申请数量明显上升。过去二十年，欧盟的绿

色ＥＵＴＭ申请数量高于欧盟以外国家的申请数量。然而，２０２０年非欧盟绿色申请

（占比接近１４％）已略微超过欧盟（１０％）。欧盟以外的国家中，绿色ＥＵＴＭ申请较

为活跃的是中国、韩国、瑞士、英国和美国。欧盟成员国中，绿色ＥＵＴＭ申请最多的

是德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荷兰。

　　３．能源生产和节能占所有绿色商标申请的一半以上

能源相关产品类别占据主导地位，能源生产和节能占所有绿色 ＥＵＴＭ申请的

一半以上，其中，节能产品类别占所有绿色ＥＵＴＭ申请的４３％，而其中的储能产品

分支（主要是电池）占所有绿色ＥＵＴＭ申请的３８％，由中国主导。第二类是污染控

制，占比１８％，其中主要是净水产品，占所有绿色 ＥＵＴＭ申请的１１％，大多来自中

国和韩国。第三、四类“能源生产”和“运输”各占所有绿色 ＥＵＴＭ申请的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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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生产”中，太阳能产品脱颖而出，相关绿色 ＥＵＴＭ申请占比接近５％，主要来

自韩国。“气候变化”“再利用／回收”两个类别各占 ６％。数据分析显示，绿色

ＥＵＴＭ相对于其他商标与商品服务的融合更为紧密，约占４４％，而非绿色商标的这

一比例为３１％。

　　４．中国申请人提交的绿色欧盟商标申请数量最高

２０１５至 ２０２０年，绿色 ＥＵＴＭ申请来源国主要以中国（１６，３５６件）、德国

（１２，００３件）等大国为主，但一些小国家在特定专业领域表现出更大的强度，例如，

丹麦的风能和氢能汽车产品、波兰的肥料替代产品。韩国和中国的绿色 ＥＵＴＭ申

请占本国ＥＵＴＭ申请总量的２５４％和２２８％。开曼群岛和土耳其也超过２０％，但

绝对数字较低。这些国家专注于电力存储相关的产品，韩国在太阳能和氢能汽车

方面的商标申请更加多样化。许多国家中，与污染控制相关的电力存储和相关产

品占主导地位。环境服务在比利时、希腊、克罗地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很重要。

欧盟、加拿大、英国和美国似乎更倾向于绿色服务，而亚洲国家则倾向于能源相关

产品。

　　５．中小企业在绿色转型中表现突出

大公司在提交绿色ＥＵＴＭ申请方面更为活跃，并且倾向于将商标与专利捆绑

在一起。２０１５至２０２０年，ＥＵＴＭ申请中有１２７％属于绿色类别，其中，中小企业发

挥了重要作用，贡献了大约１０％绿色ＥＵＴＭ申请。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小企业在此

期间提交的绿色ＥＵＴＭ申请数量（１１，５５４件）比大公司（８，５７１件）更多，这突显了

中小企业在包括绿色转型等欧盟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李秋菊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ｅｕｉｐｏ．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ｔｕｎｎｅｌｗｅｂ／ｓｅｃｕｒｅ／ｗｅｂｄａｖ／ｇｕｅｓｔ／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２１＿Ｇｒｅｅｎ＿ＥＵ＿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ｓ／２０２１＿Ｇｒｅｅｎ＿ＥＵ＿

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ｓ＿ＦｕｌｌＲ＿ｅｎ．ｐｄｆ

原文标题：ＧｒｅｅｎＥＵ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ｏｏｄｓ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６２０２０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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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发布学术研发报告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４日，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ｏａｒｄ，ＮＳＢ）发布

“学术研发报告”（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该报告作为２０２２科学与

工程指标报告的一部分，概述了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大学或学术机构）的研发现状，

主要涉及研发资金、国际比较、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培训。关键要点和结论如下。

（１）长期以来，美国学术机构肩负教育培训和研发的双重使命，承担了美国约

一半的基础研究、约１０％至１５％的学术研发。２０１９年，美国学术机构研发支出为

８３７亿美元，每三笔学术研发资金中就有近两笔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开

发所占份额较小，但在不断增长。

（２）美国大多数学术研发由少数来源资助。联邦政府是学术研发的最大资助

来源，占２０１９年总资金的一半以上（５３％，约４５０亿美元）。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

部（ＨＨＳ）、美国国防部（ＤＯ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ＮＳＦ）、美国能源部（ＤＯＥ）、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和美国农业部（ＵＳＤＡ）为学术研发提供了超过９０％的

联邦支持，机构资金占总资金的百分比有所增长：２０１０年占比不到五分之一，而

２０１９年占比超过四分之一。其他学术研发资助者还包括非营利组织、企业（产业）

以及州和地方政府。

（３）学术研发的四分之三来自研究活跃的博士大学。这些机构还招收或雇用

了８０％以上的科学与工程（Ｓ＆Ｅ）博士和博士后。

（４）２０１８年，在４４个国家中，美国高等教育整体研发支出７４７亿美元，位居首

位，其后依次是中国（３４７亿美元）、德国（２４８亿美元）、日本（１９８亿美元）和法国

（１４０亿美元）；美国高等教育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百分比为０３６％，

排名第２３，中国占比为０１６％。

（５）长期以来，生命科学占美国学术研发总额的一半以上，２０１９年，生命科学

研发经费为４８２亿美元，约占５８％；其次是工程学（１３２亿美元），约占１６％。联邦

政府为Ｓ＆Ｅ领域的学术研发提供大部分资金。生物和生物医学 Ｓ＆Ｅ领域主要推

动了研发的持续增长，２００７到２０１９年，这两个领域占总研究领域增长的６０％。

（６）物理基础设施是学术机构进行研发的基础。２００７至２０１９年，大多数学术

机构 Ｓ＆Ｅ领域的研究空间总体呈现增加，其中，生物和生物医学 Ｓ＆Ｅ领域占比

３５％，但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的研究空间略有下降。尽管存在一些波动，但以固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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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计算，学术机构２０１９年的研究设备支出处于过去六年来的最高水平。２０１４年，

研究设备的联邦资金份额首次降至５０％以下，此后一直低于５０％。

（７）美国薪金、工资和福利是学术研发直接成本的最大组成部分，２０１９年占比

５７％。联邦政府、学术机构和其他资助者对学生和博士后的教育、培训投资与其在

学术研发方面的投资密切相关。硕士生资金支持主要自筹，而博士生主要由学术

机构和联邦政府资助。助教金（ＴＡ）和研究金主要由机构资助，而近一半的研究助

学金（ＲＡ）通过联邦学术研究补助金资助。支持模式因领域、机构类型和学生的人

口特征而异。Ｓ＆Ｅ博士后研究领域集中在生物和生物医学以及健康科学领域，其

余大部分是地球和物理。

李姝影　检索，李秋菊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ｎｃｓｅｓ．ｎｓｆ．ｇｏｖ／ｐｕｂｓ／ｎｓｂ２０２１３

原文标题：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６日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促进创新与增长报告

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２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促进创新与增

长报告》（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ＩＰＯａｔＷｏｒｋ２０２０２１），研究认为，创

新是政府发展计划的核心，知识产权在鼓励和支持英国创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提供优质的知识产权服务

ＵＫＩＰＯ以提供优质的知识产权服务为工作核心，为创新者提供专利、商标和外

观设计的权利授权服务，通过及时、可靠的知识产权管理，保护创新投资、鼓励创新

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主要措施包括：（１）提升客户体验；（２）提升专利

审查等核心服务水平；（３）以知识产权转型计划为战略重点，制定包括流程再造、组

织设计和数字化等变革计划，具体包括数字续展服务、人工智能商标检索等；（４）促

进欧盟商标和注册社区设计平稳过渡，脱欧过渡期结束后，ＵＫＩＰＯ依法创建了新

的、等同欧盟的英国商标和注册社区设计，以确保欧盟授予的知识产权继续受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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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５）推出商标分类检索等新的服务。

　　２．打造世界领先的ＩＰ环境

知识产权对促进创新与增长的影响，不仅仅取决于专利制度。ＵＫＩＰＯ致力于

改善整体知识产权环境，以确保支持英国成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主要措施

包括：（１）制定政策鼓励创新：建立政策和法律框架支持脱欧过渡期结束后的平稳

过渡；与欧洲经济区（ＥＥＡ）、欧洲自由贸易联盟（ＥＦＴＡ）签订知识产权相关协定；谈

判和实施英国／欧盟贸易与合作协定（ＴＣＡ）；了解人工智能（ＡＩ）对知识产权框架的

影响。（２）ＵＫＩＰＯ未来团队：加深对知识产权未来机遇与挑战的理解，并为 ＵＫＩＰＯ

制定结构化的优先计划，以支持未来的创新活动。

　　３．ＵＫＩＰＯ国际活动

通过贸易与合作协议建立未来英国与欧盟的知识产权关系；在欧洲以外，谈判

贸易协定中相关的知识产权章节；继续与国际伙伴合作，加强世界各地的知识产权

执法，支持渐进的政策变化，通过知识产权促进国际创新合作；在与中国的交流中，

致力于改进中国的专利和版权框架。

　　４．通过宣传和教育提高知识产权影响力

（１）支持企业进行在线业务改革，以帮助其更好地管理知识产权。为创新、高

潜力企业的２６０项知识产权审计提供部分资金资助，帮助其改进管理、使用知识产

权的方式；与大英图书馆合作，支持商业和知识产权中心（ＢＩＰＣ）网络的发展；为企

业提供包括ＩＰＥｑｕｉｐ、Ｂ２Ｂ在线工具和资源，支持企业间的合作。

（２）推进ＵＫＩＰＯ地区战略，支援英国区域创新。评估英国各地区建立知识产

权团队的能力；开展试点项目为西部地区建立区域知识产权顾问；扩大职责范围，

以涵盖业务支持、知识交流和教育以及国际支持；为合作伙伴提供咨询战略，重点

支持该地区在创新和增长方面的优先事项等。

（３）知识产权评估：向具有丰富知识产权经验的企业创新者提供贷款；与知识

产权估价师合作，研究知识产权估值的变化；与金融部门合作，开发知识产权金融

战略，为创新型知识产权企业提供资金。

（４）与政府合作：针对政府设计专门的知识产权教育产品；跨政府合作开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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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的、全面的知识产权教材；利用在线平台为公务员提供在线虚拟课堂学习和

自主学习；与英国财政部（ＨＭＴ）和商业、能源与工业战略部（ＢＥＩＳ）的知识资产团

队合作，有效管理公共部门知识和创新资产。

（５）通过知识产权执法鼓励创新：制定新的英国知识产权执法战略；探索知识

产权权利穷竭制度；与多个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与执法机构分享知识产权侵权

案件情报，审查民事法院程序和知识产权侵权补救措施；发布假冒商品和在线版权

侵权报告。

李秋菊　编译，陈思宇，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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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ＢＥＩＳ研究创新和生产力的驱动因素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８日，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ＢＥＩＳ）发布《从想法到增长

（ＦｒｏｍＩｄｅａｓｔｏＧｒｏｗｔｈ）》研究报告，分析解读了英国公司、区域和行业的创新和生产

力驱动因素，强调了研发投资和更广泛的创新活动对促进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性。

主要结论如下。

　　１．创新的主要驱动力

报告分析表明，私人研发投资促进了企业创新，尤其是在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

方面。研发投资对英国各地区和行业的影响分布不均：研发投资在最前沿、激进的

创新领域影响更大，但仅限于研发最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地区。相比之下，研发投资

对英国各地区和行业渐进式创新的影响分布均匀。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公共研发会

排挤私人研发。相反，公共研发能够支持新上市的创新产品，帮助无法完全独立研

发的、规模较小、生产力较低的公司。

企业创新的成功不仅取决于私人或公共投资的数量，还受益于地理和技术上

邻近的公司、大学或其他从事研发的组织溢出的知识和想法。尤其是新专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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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溢出促进了企业创新，例如，英国北部、中部地区以及制造业、服务业。私人

和公共研发投资还刺激了邻近地区和跨集成产业链的其他企业的技术改进和创意

创造。企业可以通过将外部知识与内部资源、创意和专长相结合进行创新。

　　２．创新对生产力增长的影响

研发投资和创新都显著促进了生产力增长。研究表明，英国研发投资每增加１

英镑将产生０２英镑的经济回报。但这种关系在英国各行业、地区之间差异较大，

而且还取决于所使用的具体估算方法。研发投资对生产力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特

别是在高科技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低端技术行业的积极回报较小。从区

域来看，英国东南部的研发投资和生产力水平较高，但其他地区也能发现创新对生

产力增长的强烈影响。生产力增长主要由专利发明和新产品上市来推动，而工艺

创新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

　　３．创新和包容性增长

分析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创新和生产力增长会转化为区域层面更具包容性的

增长。例如，创新和技术强度水平较高或较低的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没有显著差

异。这一发现对于理解公共对研发的支持是否可以在超越生产力、追赶经济水平

方面发挥作用尤其重要。

　　４．政策影响

报告认为私人研发投资与刺激生产力增长最相关，但公共研发支持也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促进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公司和周边地区的创新方面。

总体来说，创新的分布及其对生产力的影响在英国各地区和行业有所不同。创新

和生产力的增长日益集中在几个特定区域（英国东南部）和高技术行业，这可能会

扩大英国区域间的不平衡。

研究建议英国政府制定政策时需要考虑以地方为基础，以便有效实现“共同发

展”更公平、更具包容性的战略目标。主要措施包括：增加支持研发活动的资源；促

进更广泛的合作和伙伴关系，在跨区域／行业的私营公司、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建

立网络；投资研究基础设施，通过知识创造、传播来实现溢出效应；针对低技术行业

和边缘地区的、较小规模的、生产力较低的企业提供专项研发资金，推动创新的更

高回报，促进落后地区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考虑大量投资和体制支持以及其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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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因素，通过研发和创新带来更强大、更有弹性的地方经济利益。

赵颖会　检索，李秋菊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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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发布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行动指南

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２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发布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行动指南。收集

了构建知识产权战略的案例建议，旨在指导中小企业自查知识产权问题、帮助其制

定知识产权战略。主要内容如下。

　　１．现有业务指南

　　（１）分析市场定位

首先，根据“市场行情”和“其他企业的知识产权信息（申请、所有权等）”分析

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加强自身优势：把握用户在性能、设计、服务等方面的需求，

构建知识产权战略；分析未来市场的成长性，从提升性能、增加附加价值、专利化和

可视化等方面开拓新市场。

　　（２）防止用户流失

根据市场和用户需求，规划、研发和设计新的具有附加价值的产品与服务。

　　（３）保护优势差异

企业在应对相继进入的竞争对手时，首先要分析企业与竞争对手的差异，以此

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机会，并基于知识产权信息等制定战略。当商品（产品／服务）

同质化严重时，企业应考虑重新审视品牌设计，探讨是否具有功能性以外的差异化

要素。当企业需要预防和应对外界的模仿和权利侵害时，企业应扩大专利网、增加

市场壁垒，阻碍其他公司进入，并进行产品品牌化，及时研究和采取各种措施应对

仿制品。

　　（４）与其他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企业需经常审视目前的合作关系是否能够产生附加价值，根据实际情况做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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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确保企业持续性发展

企业可以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商业计划书和知识产权评估报告，以提高金融机

构和投资者的关注。其次，知识产权的可视化将有助于客观展示企业价值。

　　２．新兴行业指南

　　（１）以知识产权为基础构建新市场

企业希望开拓新市场却没有制定新的商业计划或整体策略时，应以知识产权

相关信息为基础，探讨开拓市场方向，构建新商业模式。

　　（２）充分理解市场

当企业缺乏对市场的理解、没有针对新市场制定战略时，应以利基第一为目

标，确认是否可以构建并开展营销战略，明确企业在新市场的定位。若企业未能抓

住拓展海外市场的机会，则需要事先整理海外发展的要点，讨论海外发展的具体方

案，如产品直接出口、本地化生产／销售、专利授权、专利海外扩张等。

　　（３）把握用户需求

当企业对用户的理解及产品、服务定位不充分时，首先需确保产品和服务的策

划、研发和设计是从市场角度进行的；其次，进行品牌战略的构建和部署，讨论实现

技术价值可视化，优化宣传手段，探讨标准化。

　　（４）制定明确的竞争策略

当企业竞争动向不明时，需收集并分析竞争企业的市场数据及知识产权信息。

为防止产品被模仿，企业需要将现有知识产权（不限定于专利）进行可视化分析，有

效获取知识产权（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

　　（５）与其他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企业因资源不足独立开发、运营存在困难时，应探索寻找合适的合作对象，注

意在订立合同或协议时处理好合作中的知识产权问题。若产品销售渠道不明，可

利用知识产权收集相关信息。

　　（６）确保商业化所需资金

利用企业知识产权实力吸引金融机构投资，并全方位考虑资金筹措方法。

　　３．共通对策

　　（１）强化人力资源

针对难以产生发明的创意等问题，企业可以建立创意激励体制，制定并运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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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发明规程。针对知识产权人员不足的问题，企业需培养知识产权负责人，提高经

营者的知识产权意识。

　　（２）强化内部体制

企业应制定明确、成文化的知识产权战略，构建推进知识产权战略体制，制定

具有执行力的方案。

王紫薇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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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主要内容如下。

为统筹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

务水平，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制定本

纲要。

　　一、战略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知识产权

事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知识产权法规制度体系逐步完善，核心专利、知名品牌、精

品版权、优良植物新品种、优质地理标志、高水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高价值知识

产权拥有量大幅增加，商业秘密保护不断加强，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

利用水平稳步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效果、运用效益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全社会

知识产权意识大幅提高，涌现出一批知识产权竞争力较强的市场主体，走出了一条

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之路，有力保障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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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

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创新

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核心要

素的作用更加凸显。实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回应新技术、新经济、新形势对知识

产权制度变革提出的挑战，加快推进知识产权改革发展，协调好政府与市场、国内

与国际，以及知识产权数量与质量、需求与供给的联动关系，全面提升我国知识产

权综合实力，大力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

对于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

意义。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

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

容和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

全链条，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建设制度完善、保护严格、运行高

效、服务便捷、文化自觉、开放共赢的知识产权强国，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实保障。

（二）工作原则。

———法治保障，严格保护。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严格依法保护知识产

权，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权利人合法权益。

———改革驱动，质量引领。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

化配置体制机制，更好发挥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作用，为高质量发展

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聚焦重点，统筹协调。坚持战略引领、统筹规划，突出重点领域和重大需

求，推动知识产权与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深度融合发展。

———科学治理，合作共赢。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国际视野谋划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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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改革发展，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平衡普惠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让创新创

造更多惠及各国人民。

（三）发展目标。到２０２５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知识产权保护

更加严格，社会满意度达到并保持较高水平，知识产权市场价值进一步凸显，品牌

竞争力大幅提升，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达到１３％，版权产业增加值

占ＧＤＰ比重达到７５％，知识产权使用费年进出口总额达到３５００亿元，每万人口

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１２件（上述指标均为预期性指标）。

到２０３５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竞争力跻身世界前列，知识产权制度系统完备，

知识产权促进创新创业蓬勃发展，全社会知识产权文化自觉基本形成，全方位、多

层次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

产权强国基本建成。

　　三、建设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知识产权制度

（四）构建门类齐全、结构严密、内外协调的法律体系。开展知识产权基础性法

律研究，做好专门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增强法律法规的适用性和统一性。根据实

际及时修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探索制定地理标志、

外观设计等专门法律法规，健全专门保护与商标保护相互协调的统一地理标志保

护制度，完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法规。制定修改强化商业秘密保护方面的法律法

规，完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法律制度以及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反垄断、反不正

当竞争等领域立法。修改科学技术进步法。结合有关诉讼法的修改及贯彻落实，

研究建立健全符合知识产权审判规律的特别程序法律制度。加快大数据、人工智

能、基因技术等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立法。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需要，依法及时推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立改废释，适时扩大保护客体范围，提高保

护标准，全面建立并实施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损害赔偿力度。

（五）构建职责统一、科学规范、服务优良的管理体制。持续优化管理体制机

制，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宏观管理、区域协调和涉外事宜统筹等方面事权，

不断加强机构建设，提高管理效能。围绕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制定实施区域知

识产权战略，深化知识产权强省强市建设，促进区域知识产权协调发展。实施一流

专利商标审查机构建设工程，建立专利商标审查官制度，优化专利商标审查协作机

制，提高审查质量和效率。构建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机构自治的知识产

权服务业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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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构建公正合理、评估科学的政策体系。坚持严格保护的政策导向，完善知

识产权权益分配机制，健全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制度，促进知识产权价值

实现。完善以强化保护为导向的专利商标审查政策。健全著作权登记制度、网络

保护和交易规则。完善知识产权审查注册登记政策调整机制，建立审查动态管理

机制。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政策合法性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立知识产权公共政

策评估机制。

（七）构建响应及时、保护合理的新兴领域和特定领域知识产权规则体系。建

立健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探索完善互联网领域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研究构建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完善开源知识产权和法律

体系。研究完善算法、商业方法、人工智能产出物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加强遗传资

源、传统知识、民间文艺等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建设，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搜集

整理和转化利用。推动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有效衔接，进一

步完善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建立中医药专利特别审查和保护机制，促进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四、建设支撑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八）健全公正高效、管辖科学、权界清晰、系统完备的司法保护体制。实施高

水平知识产权审判机构建设工程，加强审判基础、体制机制和智慧法院建设。健全

知识产权审判组织，优化审判机构布局，完善上诉审理机制，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民

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构建案件审理专门化、管辖集中化和程

序集约化的审判体系。加强知识产权法官的专业化培养和职业化选拔，加强技术

调查官队伍建设，确保案件审判质效。积极推进跨区域知识产权远程诉讼平台建

设。统一知识产权司法裁判标准和法律适用，完善裁判规则。加大刑事打击力度，

完善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工作制度。修改完善知识产权相关司法解释，配套制定侵

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立案追诉标准。加强知识产权案件检察监督机制建设，加强

量刑建议指导和抗诉指导。

（九）健全便捷高效、严格公正、公开透明的行政保护体系。依法科学配置和行

使有关行政部门的调查权、处罚权和强制权。建立统一协调的执法标准、证据规则

和案例指导制度。大力提升行政执法人员专业化、职业化水平，探索建立行政保护

技术调查官制度。建设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监管平台，提升执法监管现代化、智能化

水平。建立完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检验鉴定工作体系。发挥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

决制度作用，加大行政裁决执行力度。探索依当事人申请的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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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完善跨区域、跨部门执法保护协作机制。建立对外贸易知

识产权保护调查机制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知识产权保护专门机制。强化知识产权海

关保护，推进国际知识产权执法合作。

（十）健全统一领导、衔接顺畅、快速高效的协同保护格局。坚持党中央集中统

一领导，实现政府履职尽责、执法部门严格监管、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市场主体规范

管理、行业组织自律自治、社会公众诚信守法的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实施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建设工程。明晰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职责权限和管辖范围，健全知识

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衔接机制，形成保护合力。建立完善知识产权仲裁、调

解、公证、鉴定和维权援助体系，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健全知识产权信用监管体系，

加强知识产权信用监管机制和平台建设，依法依规对知识产权领域严重失信行为

实施惩戒。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加强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支持和监管。

实施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网络和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

导中心网络。建立健全海外知识产权预警和维权援助信息平台。

　　五、建设激励创新发展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

（十一）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高质量创造机制。以质量和价值为

标准，改革完善知识产权考核评价机制。引导市场主体发挥专利、商标、版权等多

种类型知识产权组合效应，培育一批知识产权竞争力强的世界一流企业。深化实

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优化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知识产权管理。围

绕生物育种前沿技术和重点领域，加快培育一批具有知识产权的优良植物新品种，

提高授权品种质量。

（十二）健全运行高效顺畅、价值充分实现的运用机制。加强专利密集型产业

培育，建立专利密集型产业调查机制。积极发挥专利导航在区域发展、政府投资的

重大经济科技项目中的作用，大力推动专利导航在传统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未来产业发展中的应用。改革国有知识产权归属和权益分配机制，扩大科研机

构和高校知识产权处置自主权。建立完善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形成知识产权的声明

制度。建立知识产权交易价格统计发布机制。推进商标品牌建设，加强驰名商标

保护，发展传承好传统品牌和老字号，大力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商标品牌。

发挥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制度作用，打造特色鲜明、竞争力强、市场信誉好的产业集

群品牌和区域品牌。推动地理标志与特色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传承

以及乡村振兴有机融合，提升地理标志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实施地理标志

农产品保护工程。深入开展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推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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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知识产权管理体系，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专业化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机构。

（十三）建立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市场化运营机制。提高知识产权代理、法

律、信息、咨询等服务水平，支持开展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交易、转化、托管、投融资

等增值服务。实施知识产权运营体系建设工程，打造综合性知识产权运营服务枢

纽平台，建设若干聚焦产业、带动区域的运营平台，培育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知

识产权服务机构，开展知识产权服务业分级分类评价。完善无形资产评估制度，形

成激励与监管相协调的管理机制。积极稳妥发展知识产权金融，健全知识产权质

押信息平台，鼓励开展各类知识产权混合质押和保险，规范探索知识产权融资模式

创新。健全版权交易和服务平台，加强作品资产评估、登记认证、质押融资等服务。

开展国家版权创新发展建设试点工作。打造全国版权展会授权交易体系。

　　六、建设便民利民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

（十四）加强覆盖全面、服务规范、智能高效的公共服务供给。实施知识产权公

共服务智能化建设工程，完善国家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和公共服务平台，拓展各类

知识产权基础信息开放深度、广度，实现与经济、科技、金融、法律等信息的共享融

合。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充分利用新技术建设智能化专利商标审查和

管理系统，优化审查流程，实现知识产权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一站式”服务。

完善主干服务网络，扩大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等服务网点，构建政府引导、多元参

与、互联共享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加强专业便捷的知识产权公共咨询服务，

健全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制。完善国际展会知识产权服务

机制。

（十五）加强公共服务标准化、规范化、网络化建设。明晰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事

项和范围，制定公共服务事项清单和服务标准。统筹推进分级分类的知识产权公

共服务机构建设，大力发展高水平的专门化服务机构。有效利用信息技术、综合运

用线上线下手段，提高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效率。畅通沟通渠道，提高知识产权公共

服务社会满意度。

（十六）建立数据标准、资源整合、利用高效的信息服务模式。加强知识产权数

据标准制定和数据资源供给，建立市场化、社会化的信息加工和服务机制。规范知

识产权数据交易市场，推动知识产权信息开放共享，处理好数据开放与数据隐私保

护的关系，提高传播利用效率，充分实现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的市场价值。推动知识

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和市场化服务协调发展。加强国际知识产权数据交换，提升运

用全球知识产权信息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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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建设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人文社会环境

（十七）塑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公平竞争的知识产权文化理念。

加强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和制度保障，培养公民自觉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行为习

惯，自觉抵制侵权假冒行为。倡导创新文化，弘扬诚信理念和契约精神，大力宣传

锐意创新和诚信经营的典型企业，引导企业自觉履行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

责任。厚植公平竞争的文化氛围，培养新时代知识产权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

知识产权文化与法治文化、创新文化和公民道德修养融合共生、相互促进。

（十八）构建内容新颖、形式多样、融合发展的知识产权文化传播矩阵。打造传

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知识产权文化传播平台，拓展社交媒体、短视频、客

户端等新媒体渠道。创新内容、形式和手段，加强涉外知识产权宣传，形成覆盖国

内外的全媒体传播格局，打造知识产权宣传品牌。大力发展国家知识产权高端智

库和特色智库，深化理论和政策研究，加强国际学术交流。

（十九）营造更加开放、更加积极、更有活力的知识产权人才发展环境。完善知

识产权人才培养、评价激励、流动配置机制。支持学位授权自主审核高校自主设立

知识产权一级学科。推进论证设置知识产权专业学位。实施知识产权专项人才培

养计划。依托相关高校布局一批国家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基地，加强相关高校二级

知识产权学院建设。加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公职律师队伍建设，做好涉外知识产

权律师培养和培训工作，加强知识产权国际化人才培养。开发一批知识产权精品

课程。开展干部知识产权学习教育。进一步推进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持续提升

青少年的知识产权意识。

　　八、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

（二十）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扩大知识产权领域对外

开放，完善国际对话交流机制，推动完善知识产权及相关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国

际规则和标准。积极推进与经贸相关的多双边知识产权对外谈判。建设知识产权

涉外风险防控体系。加强与各国知识产权审查机构合作，推动审查信息共享。打

造国际知识产权诉讼优选地。提升知识产权仲裁国际化水平。鼓励高水平外国机

构来华开展知识产权服务。

（二十一）构建多边和双边协调联动的国际合作网络。积极维护和发展知识产

权多边合作体系，加强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框架和多边机制中的合作。

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务实合作，打造高层次合作平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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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数据资源项目合作，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提供专利检索、审查、培训

等多样化服务。加强知识产权对外工作力量。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在知识产权国

际交流合作中的作用。拓展海外专利布局渠道。推动专利与国际标准制定有效结

合。塑造中国商标品牌良好形象，推动地理标志互认互保，加强中国商标品牌和地

理标志产品全球推介。

　　九、组织保障

（二十二）加强组织领导。全面加强党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的领导，充分

发挥国务院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作用，建立统一领导、部门协同、

上下联动的工作体系，制定实施落实本纲要的年度推进计划。各地区各部门要高

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任务分工，建立健全本纲要实施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重点专项规划及相关政策相协调的工作机制，结合实际统筹部署相关任务

措施，逐项抓好落实。

（二十三）加强条件保障。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保障制度，加大对本纲要

实施工作的支持。综合运用财税、投融资等相关政策，形成多元化、多渠道的资金

投入体系，突出重点，优化结构，保障任务落实。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在知识产权

强国建设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

（二十四）加强考核评估。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本纲要实施动态

调整机制，开展年度监测和定期评估总结，对工作任务落实情况开展督促检查，纳

入相关工作评价，重要情况及时按程序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在对党政领导

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班子考核中，注重考核知识产权相关工作成效。地方各级政

府要加大督查考核工作力度，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纳入督查考核范围。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２１０９／２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３８７１４．ｈｔｍ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８日

中国科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院属单位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

为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科学院提出的“四个率先”和“两加快一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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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要求，以及关于“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等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规范院

属单位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和管理工作，激发科技人员创新活力，强化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结合我院学风作风建设和《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知识产权管理办

法》的要求，以及推进《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的工作进展，现就进一步加强

院属单位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出以下要求。

　　一、关于职务科技成果管理

院属单位要加强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特别是从源头上加强职务科

技成果申请或登记前的披露管理，做好科研原始记录和技术资料的建档归档工作，

涉密职务科技成果的披露要严格遵守保密有关规定。对于符合知识产权申请或登

记条件的科技成果（包括技术秘密），由发明人、设计人按照本单位相关规定及时提

出申请或进行登记。同时，加强申请前评估和获权后评价，切实提升知识产权质

量，以便有效保护职务科技成果以及权属单位的合法权益。

　　二、关于战略高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

院属单位要加强对战略高技术领域职务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在

执行委托研发任务或承担重点工程项目过程中，基于院属单位科研人员已有工作

基础和长期工作积累而形成的知识产权，应在合同、协议或任务书中对知识产权权

属及比例分配方案进行专门约定。

　　三、关于科技成果转化与对外合作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院属单位要加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工作，充分重视对外科技合作过程中形成

的知识产权，特别是院属单位科研人员基本完成或已完成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后，与

企业合作开展成果转化时所涉及的知识产权，要提前与合作企业以书面合同或协

议的方式，合理约定知识产权权属与收益分配方案；对于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成果产

业化，还要采取适宜的转化方式，充分合理体现院属单位所做出的贡献。若合作企

业违约，经核实确认后侵权的，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追究其违约侵权责任，必要时

应通过行政或司法仲裁等途径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切实维护院属单位与科研人员

的合法权益。

　　四、关于工作人员和兼职等相关人员的知识产权管理

院属单位要提升在编职工、项目聘用、客座研究、劳务派遣、在读学生、在站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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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后以及兼职、双聘、进修、实习与代培等工作或相关人员的知识产权法律意识，维

护院属单位的权益，特别是与工作人员解除聘用或劳动关系时，离职协议要包括知

识产权保护、保密责任等相关条款，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必要时，应签

署竞业限制协议。对于兼职和双聘人员，要做好审批、备案和日常管理，在兼职和

聘用协议中明确约定工作内容、保密义务和知识产权归属等事宜，期间取得的科技

成果要充分合理体现院属单位所做的贡献。对于上述工作或相关人员利用在院属

单位获得或掌握的知识产权或资料、材料和信息，从事侵害院属单位权益活动的，

院属单位要及时发出警示，责令其改正，并视情节依法依规追究其责任。

　　五、关于营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

院属单位要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尊重和保护知识

产权的良好氛围，要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知识产权教育和培训，在科技创新中发挥

好保护知识产权的导向作用，逐步建立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规范化、系统化、标准

化科技成果管理体系，引导工作人员既要严格遵守知识产权规则，尊重他人知识产

权合法权益，也要依法合规保护自身知识产权。在申报各类奖励或宣传重大创新

成果时，要准确、完整、合理地表达我院所做出的贡献。

　　六、关于知识产权被侵权后的应对机制

院属单位应建立知识产权风险监控机制，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其授权或

许可，剽窃、窃取、篡改、非法占有、假冒、擅自转让、变相转让以及许可使用，或者以

其他方式侵害其知识产权的，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追究责任人的相关法律责任；必

要时，应向院业务主管部门报告，以便其指导或协助院属单位开展调查处理，切实

维护院属单位和我院合法权益。

院属单位要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不断完善知识产权规章制度和管理

工作体系，明确一名所级领导分管知识产权工作，并指定专门部门承担本单位的知

识产权管理职能，认真落实主体责任。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２１年９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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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ＷＩＰＯ发布《２０２１年全球创新指数》

【摘要】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０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与Ｐｏｒｔｕｌａｎｓ研究所、企业

伙伴联合发布第十四版《２０２１年全球创新指数》（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２０２１，

ＧＩＩ），分析全球 １３２个经济体的创新生态系统表现，并跟踪最新的全球创新

趋势。

２０２１年ＧＩＩ的主题是“追踪 ＣＯＶＩＤ１９危机下的创新”（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ＣＯＶＩＤ１９Ｃｒｉｓｉｓ）。报告显示，尽管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造成了巨大影响，

创新投资仍具韧性；瑞士、瑞典、美国、英国和韩国名列前茅；中国位居第１２位，离

前１０更近一步。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

１．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期间，创新投资展现出极大的弹性，经常达到新的高峰，但

不同部门和地区各有不同

创新投资在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之前达到了历史最高，研发（Ｒ＆Ｄ）在２０１９年增

长显著（８５％）。尽管 ＣＯＶＩＤ１９新冠肺炎疫情期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冲击，但

２０２０年的科学产出、研发支出、知识产权申请和风险资本交易在强劲表现的基础上

继续增长：（１）２０２０年，全球科学论文数量增长７６％。（２）２０２０年，已公开研发预

算的Ｔｏｐ研发支出经济体的政府预算拨款持续增长，数据显示，全球研发支出最高

的企业在２０２０年研发支出增长约１０％，其中，６０％的研发密集型企业的研发支出

均有增长。（３）２０２０年，通过ＷＩＰＯ提交的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数量达到历史新高。

在医疗技术、制药和生物技术的推动下，申请量增长３５％。（４）２０２０年，风险资本

交易增长５８％，超过了过去１０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亚太地区的强劲增长不仅弥

补还超过了北美和欧洲地区的下降。非洲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也出现了两位

数的增长。第一季度数据表明，２０２１年风险资本活动将更加活跃。

创新在遏制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及其后果的措施中占据核心的公司加大了创新

投资，特别是软件和信息通信技术（ＩＣＴ）服务、ＩＣＴ技术硬件和电气设备，以及药品

和生物技术。而例如运输和旅游等受到 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严重打击的企业削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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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支出。现有数据表明，创新投资面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总体而言展现出了弹

性；与经济衰退的程度相比，尤其如此。

　　２．前沿技术进步带来巨大希望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苗的快速发展有力地实现了技术进步的承诺。包括信息技术和

可再生能源等技术领域也在继续快速发展，有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类健康

和保护环境。

　　３．只有少数经济体一直保持着巅峰创新表现

在对全球经济体创新能力和创新产出的 ＧＩＩ年度排名显示，仅有少数经济体

（大多为高收入经济体）始终名列前茅：（１）瑞士、瑞典、美国和英国继续领跑创新

排名，在过去三年中均位列前５，而韩国２０２１年首次跻身ＧＩＩ前５。（２）ＧＩＩ前２５位

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中，大多数来自欧洲。（３）亚洲经济体中，新加坡（８）、中国

（１２）、日本（１３）以及中国香港（１４）进入前１５位。
表１　２０２１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Ｔｏｐ２０

１．瑞士（２０２０年第１名） ８．新加坡（８） １５．以色列（１３）

２．瑞典（２） ９．丹麦（６） １６．加拿大（１７）

３．美国（３） １０．德国（９） １７．冰岛（２１）

４．英国（４） １１．法国（１２） １８．奥地利（１９）

５．韩国（１０） １２．中国（１４） １９．爱尔兰（１５）

６．荷兰（５） １３．日本（１６） ２０．挪威（２０）

７．芬兰（７） １４．中国香港（１１）

　　４．部分中等收入经济体正在改变创新格局

在全球最具创新力的３０个经济体中，中国仍然是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几

乎没有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创新方面能够追赶。土耳其（４１）、泰国（４３）、越南

（４４）、俄罗斯联邦（４５）、印度（４６）、乌克兰（４９）和黑山（５０）２０２１年进入了前５０

位。ＴＶＩＰ经济体（土耳其、越南、印度和菲律宾）正在计划迎头赶上。中国之外，这

四个大型经济体加在一起，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创新格局。

　　５．相对于其经济发展水平，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在创新方面的表现高于预期

印度、肯尼亚、摩尔多瓦共和国和越南连续１１年保持了超出其发展水平的创

新表现。２０２１年，巴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秘鲁有史以来首次表现超出其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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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表现超出其发展水平的经济体数量最多。

　　６．全球创新地理格局变化不均

北美洲和欧洲在创新方面继续领先于其他地区。东南亚、东亚和大洋洲（东南

亚大洋洲）的创新表现在过去十年中最为活跃，是唯一与领先者缩小差距的地区。

之后依次是北非和西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中亚和南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尽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智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南非表现强劲，但这些地区

仍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劣势牢固。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只有智利、墨西哥、

哥斯达黎加和巴西跻身前６０位，除墨西哥外，该地区几乎没有经济体能够在过去

十年中持续提高排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只有毛里求斯和南非排名在前６５

位；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一直稳居前１００位，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提高

表现。在２０２１年的ＧＩＩ中，卢旺达领跑低收入经济体。

　　７．新的科技集群正在涌现，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

东京横滨再次成为表现最好的科技集群，其次是深圳香港广州、北京、首尔

和圣何塞旧金山。美国仍是集群数量最多的国家，其次是中国、德国和日本。中国

的集群在科技产出方面取得的增长最为显著。巴西、中国、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土耳其和俄罗斯联邦都是拥有顶级科技集群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其中德里、孟

买和伊斯坦布尔的增长较为显著。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ｅｄｏｃｓ／ｐｕｂｄｏｃｓ／ｚｈ／ｗｉｐｏ＿ｐｕｂ＿ｇｉｉ＿２０２１＿ｅｘｅｃ．ｐｄｆ

原文标题：２０２１年全球创新指数内容提要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１日

技术观察

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科技创新加速推进全球能源格局向绿色、低碳、清洁、高效、智慧、多元方

向转变，而高能量密度的储能器件是实现可再生能源消纳、促进终端应用电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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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全固态锂电池作为下一代高能量密度主流储能技术方案受到业界广泛

关注。本文以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为研究对象，从专利申请、主要技术类别、主要

受理国家／地区、主要专利权人和各省市申请情况出发开展统计分析。

当前世界面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能源安全等一系列重大挑战，全

球能源格局迫切需要从化石能源绝对主导向绿色、低碳、清洁、高效、智慧、多元方

向转变，而电化学储能技术具有不受地理环境限制，效率高、响应快，能将电能直接

存储和释放的优势，锂电池技术作为功率型储能技术，引起学术界和企业界广泛

关注。

经过多年的探索，铅酸电池和液态锂离子电池均已进入商业应用成熟阶段。

但目前商业化的锂电池均采用液态电解质或半固态电解质，受环境温度变化影响

较大，已不能完全满足大规模商业应用所要求的性能、成本、安全性和其它扩展目

标。解决锂电池安全性问题、降低成本、增加能量密度的需求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日

益关注，加速了对全固态锂电池技术的研究。

本文基于ｉｎｃｏＰａｔ专利数据库以及德温特数据分析器（Ｄｅｒｗｅｎｔ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ＤＤＡ）进行专利数据挖掘和分析，以全固态锂电池技术相关检索词制定检索策

略［１］，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日在数据库中检索得到全固态锂电池技术相关专利６，０４９

件，经ＩＮＰＡＤＯＣ同族专利合并后，共计３，０９４项同族专利。详情如下。

［１］检索式为：ＡＬＬ＝（（全固态锂电池）ＯＲ（全固态锂离子电池）ＯＲ（ＡＬＬ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ＬＩＴＨＩＵＭＡＮＤ
（ＢＡＴＴＥＲ ＯＲＣＥＬＬ））ＯＲ（ＡＬＬ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ＯＮＡＮＤ（ＢＡＴＴＥＲ ＯＲＣＥＬＬ））ＯＲ
（ＡＬＬ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ＬＩＡＮＤ（ＢＡＴＴＥＲ ＯＲＣＥＬＬ））ＯＲ（ＡＬＬ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ＬＩＩＯＮＡＮＤ（
ＢＡＴＴＥＲ ＯＲＣＥＬＬ）））。

　　１．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专利申请趋势

从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变化情况来看（图１），全球全固态

锂电池技术专利申请可大致分为：（１）１９８２至２００２年，处于起步阶段，全球年均申

请量不到１０项。１９８７年，中国科技部将固态锂电池列为“８６３”计划重大专题，我国

在固态电池领域的研究才开始进入正轨。１９８２年，全球首项全固态锂电池技术相

关专利申请由美国金霸王（ＤＵＲＡＣＥＬＬ）电池厂提出，开发一种高温环境下仍具有

高离子导电率的锂碘化物固态电解质用于制造全固态电池。（２）２００３至２０１４年，

进入发展期，申请量稳步上涨，由２００３年的１３项逐步上升到２０１４年的１４７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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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９年，呈现“井喷式”发展趋势，２０１９年５３８项，专利申请总量达到

２，６２９项，全球的市场需求迅速扩大。２０１８年６月，日本经济产业省与日本新能源

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ＮＥＤＯ）宣布启动新一代高效电池“全固态电池”核心技术

的开发，该项目预计总投资１００亿日元（约合５８亿元人民币），计划到２０２２年全

面掌握全固态电池相关技术。

图１　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分布［２］

［２］专利从申请到公开有一定的时滞。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２１年的数据仅供参考。

　　２．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专利主要技术类别

本文通过对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专利的ＩＰＣ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准确、及时地获

取该领域的主要技术主题和研发重点。本次分析的３，０９４项专利中共涉及８２７个

ＩＰＣ分类号。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专利申请量大于１００项的 ＩＰＣ分类号及其申请情

况如表２所示。可以看出，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１）二次电池；及其制造（Ｈ０１Ｍ００１０／０５６２、Ｈ０１Ｍ００１０／０５２５、Ｈ０１Ｍ００１０／

０５２、Ｈ０１Ｍ００１０／０５８、Ｈ０１Ｍ００１０／０５６５、Ｈ０１Ｍ００１０／０５８５、Ｈ０１Ｍ００１０／０５６、Ｈ０１Ｍ

００１０／４２等）；

（２）电池组件；电极（Ｈ０１Ｍ０００４／６２、Ｈ０１Ｍ０００４／３６、Ｈ０１Ｍ０００４／５２５、Ｈ０１Ｍ

０００４／１３、Ｈ０１Ｍ０００４／０４、Ｈ０１Ｍ０００４／５８、Ｈ０１Ｍ０００４／１３１、Ｈ０１Ｍ０００４／３８、Ｈ０１Ｍ

０００４／４８５、Ｈ０１Ｍ０００４／１３９、Ｈ０１Ｍ０００４／６６、Ｈ０１Ｍ０００４／１３１、Ｈ０１Ｍ０００４／１３４、

Ｈ０１Ｍ０００４／１３６、Ｈ０１Ｍ０００４／１３９等）；

（３）导体；绝缘体；电缆（Ｈ０１Ｂ０００１／０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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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由于专利公开需要一定的时间，本次统计中的近三年为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

表２　全固态锂电池专利技术主题布局及专利申请情况

ＩＰＣ 专利申请
数量（项）

分类号含义
近三年申请量

占比（％）［３］

Ｈ０１Ｍ００１０／０５６２ １７３０ 固体电解质制造 ５６．２８

Ｈ０１Ｍ００１０／０５２ １１２６ 锂电池制造 ３６．６３

Ｈ０１Ｍ００１０／０５２５ ９３８ 锂离子电池 ３０．５１

Ｈ０１Ｍ０００４／６２ ７９７ 电极中的非活性物质，如胶合剂、填料 ２５．９３

Ｈ０１Ｍ００１０／０５８ ５７５ 二次电极制造 １８．７１

Ｈ０１Ｍ００１０／０５８５ ５４４ 电极中正负极和电解质制造 １７．７０

Ｈ０１Ｍ００１０／０５６５ ５２８ 二次电极中高分子材料的选择 １７．１８

Ｈ０１Ｍ０００４／３６ ４３２ 电极中的活性物质的选择 １４．０５

Ｈ０１Ｍ０００４／１３ ４１３ 非水电解质电池的电极制造 １３．４４

Ｈ０１Ｍ０００４／５８ ２９７ 氧化物或氢氧化物以外的无机化合物制造电极 ９．６６

Ｈ０１Ｍ０００４／５２５ ２６０ 电极中含铁、钴或镍的混合氧化物或氢氧化物 ８．４６

Ｈ０１Ｍ０００４／１３９ ２５３ 电极制造方法 ８．２３

Ｈ０１Ｂ０００１／０６ ２４６ 由除碳、硅之外其他非金属物质组成的导电材料 ８．００

Ｈ０１Ｍ０００４／３８ ２３５ 用合金元素作为电极材料 ７．６４

Ｈ０１Ｍ０００４／１３１ ２２４ 基于混合氧化物或氢氧化物的电极 ７．２９

Ｈ０１Ｍ０００４／５０５ ２１９ 含锰的氧化物或氢氧化物电极材料 ７．１２

Ｈ０１Ｍ０００４／０４ ２０８ 一般电极制造方法 ６．７７

Ｈ０１Ｍ００１０／０５６ １５９ 电解质材料的表征 ５．１７

Ｈ０１Ｍ０００４／６６ １５６ 电极材料的选择 ５．０７

Ｈ０１Ｍ０００４／４８５ １５１ 混合氧化物或氢氧化物的电极材料 ４．９１

Ｈ０１Ｍ０００４／１３４ １５０ 基于金属、硅或合金的电极材料选择 ４．８８

Ｈ０１Ｍ００１０／４２ １３１ 二次电极维修方法 ４．２６

Ｈ０１Ｍ０００４／１３６ １１２ 基于氧化物或氢氧化物以外的无机化合物电极 ３．６４

纵观全固态锂电池技术ＩＰＣ技术类别在近４０年间的变化态势。结果显示，全

固态锂电池技术研究中固体电解质的开发一直具有较高的研究热度，１９９３年前主

要集中在电池制造、固态电解质高分子材料的选择，１９９４年后开始逐步向全固态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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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制造（包括固体电解质制造和电极制造）方面发展，尤其在近五年，２０１９年固

体电解质制造（Ｈ０１Ｍ００１０／０５６２）和电极制造（Ｈ０１Ｍ００１０／０５２）专利申请数量分

别为５２４项和３６８项。此外，锂电池制造、电极中非活性物质的研发、电极中正负

极和电解质的开发也一直呈现上升。

此外，对前十ＩＰＣ分类号中的专利进行主题聚类（图２）：固态电解质膜、薄膜锂

电池、电极活性材料、全固态和锂硫电池。其中，电极活性材料、全固态和锂硫电池

是全固态锂电池主要技术类别的重点研究主题。

图２　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专利关键主题聚类

　　３．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专利主要受理国家／地区

图３显示，全球全固态锂电池技术相关专利主要受理国是中国、日本、韩国、美

国、印度、法国、巴西、德国等。

图３　主要国家／地区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专利受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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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专利受理国分三个阵营，中国和日本遥遥领先，为第一阵营；韩国和美国

为第二阵营；印度、法国、巴西和德国等为第三阵营。其中，中国公开受理专利数量

共计１，３３６项，占全球公开受理专利总量的４３１８％左右。日本、韩国、美国公开受

理专利数量分别是７８０项、３６７项和１９６项，占全球公开受理专利总量的２５２１％、

１１８６％和６３３％。可见，中国、日本和韩国在全固态锂电池技术领域的研发和自

主创新能力较强。特别是中国具有较强的研发实力、也是较活跃的目标市场。

中、日、韩、美是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专利主要受理国，专利受理数量的变化趋势

如图４所示。２０１６年前，日本是全球全固态锂电池技术相关专利第一大受理国家。

２０１６年后，日本相关专利数量虽然稳步上升，但随着中国在该领域的专利受理数量

爆发式增长，排名降至全球第二。２０１６年前，中国在全固态电池领域专利受理数量

一直少于日本，但２０１６年后，中国成为该领域专利受理数量全球最多的国家，２０１９

年３９０项。韩国在２００７至２０１３年间，全固态锂电池技术领域专利受理数量稳定在

全球第四，２０１４年开始超过美国，全球排名升至第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相关专

利爆发在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９年，美、日、韩、德等专利受理数量涨幅较小。在某种程度上，

国外在全固态锂电池技术领域的全球主要市场已由原来的发达国家转为以中国为

首的新兴经济体。

图４　中、日、韩、美四国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专利受理变化趋势

中、日、韩、美全固态锂电池技术布局显示，固体电解质制造（Ｈ０１Ｍ００１０／

０５６２）、电极制造（Ｈ０１Ｍ００１０／０５２）、锂离子电池（Ｈ０１Ｍ００１０／０５２５）是全固态锂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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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领域专利的主要技术类别，占到全固态锂电池领域专利技术类别的一半以上。

但中、日、韩、美在主要技术类别占比差异明显。中国主要研究固体电解质制造和

锂硫电池，这两项所占比例约为４０％；日本主要研究固体电解质制造和电极制造，

这两项所占比例约为４８％；韩国与日本研究布局相似，主要研究固体电解质制造和

电极制造，这两项所占比例约为４４％；美国与中国研究布局相似，主要研究固体电

解质制造和锂离子电池，这两项所占比例约为６０％。此外，中、日、韩、美在全固态

锂电池其他技术类别研究各异，中国在电极制造过程中高分子材料相较于其他三

个国家较为薄弱，但在二次电极制造优于其他三个国家。

图５　中、日、韩、美全固态锂电池专利技术布局

图６　中、日、韩、美全固态锂电池技术关键主题聚类布局

中、日、韩、美全固态锂电池技术关键主题聚类布局也不尽相同（图６）。日本

和韩国重点关注电极活性材料和全固态；中国重点关注固态电解质膜和锂硫电池；

美国重点关注全固态和锂硫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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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专利主要专利权人

全球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专利申请Ｔｏｐ２０机构及其专利申请的时间分布情况如

图７和表３所示。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主要专利权人的专利技术区域保护情况如表

４所示。

图７　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专利主要专利权人申请数量分布

表３　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专利主要专利权人Ｔｏｐ２０

专利权人 国家
专利申请数量（项）

总量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２００４以前
丰田公司 日本 ５８９ ３３８ ２５１ ０

富士胶片株式会社 日本 ２３９ ２１０ ２９ ０

ＬＧ集团 韩国 ２２１ １９８ ２３ ０

现代集团 韩国 １８２ １１１ ７１ ０

中国科学院 中国 １６５ １１４ ４６ ５

日本碍子株式会社 日本 １３８ ５３ ８５ ０

三星集团 韩国 １３７ １０１ ３６ ０

ＴＤＫ株式会社 日本 １１０ ８９ ２１ ０

出光公司 日本 ７７ ２ ７２ ３

三菱公司 日本 ７７ ５８ １８ １

松下集团 日本 ６４ ６ ２５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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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专利权人 国家
专利申请数量（项）

总量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２００４以前
村田制造有限公司 日本 ６３ ３３ ３０ ０

古河机械金属株式会社 日本 ６３ ３３ ３０ ０

日立公司 日本 ６１ ２５ ３６ ０

中南大学 中国 ６０ ３９ ２１ ０

新日矿集团 日本 ６０ ４６ １４ ０

住友公司 日本 ５２ ３３ １９ ０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中国 ４６ ３１ １５ ０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４２ ４２ ０ ０

蔚山国立科学技术研究院 韩国 ２４ ２３ １ ０

表４　全固态锂电池专利技术主要专利权人在主要国家／地区专利申请布局

专利权人 国家 日本 中国 ＷＩＰＯ 美国 韩国

丰田公司 日本 ２００ １０１ １８ ７２ ４０

富士胶片株式会社 日本 ６０ ２８ ２４ ３５ １４

ＬＧ集团 韩国 ０ ２２ ３８ ２１ ８０

现代集团 韩国 ７ ２８ ０ ２５ ８３

中国科学院 中国 ０ １６５ ３ ０ ０

日本碍子株式会社 日本 ４２ ４ １８ １２ ３

三星集团 韩国 ３６ １３ １ １７ ５５

ＴＤＫ株式会社 日本 ３６ ２０ １９ ９ ０

出光公司 日本 ６０ ４ ２ ０ ２

三菱公司 日本 ２５ ５ ４ ５ ８

松下集团 日本 ４０ ５ ０ ０ ５

村田制造有限公司 日本 １７ １８ ３４ １７ ０

古河机械金属株式会社 日本 ３２ ３２ ０ ０ ０

日立公司 日本 ３１ ３ １ ９ １

中南大学 中国 ０ ６０ ０ ０ ０

新日矿集团 日本 ３０ ３３ ５ ２ ６

住友公司 日本 ２７ ４ １１ ３ ４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中国 ０ ４６ ０ ０ ０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０ ４２ ３ １ ０

蔚山国立科学技术研究院 韩国 ０ ０ １ １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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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构类型来看，专利权人主要分为企业和高校两大类，企业是专利申请的主

体。其中，丰田作为全球知名的日本跨国汽车制造商，在全固态锂电池技术领域专

利申请全球排名第一，专利申请总量达５８９项，约占全球Ｔｏｐ２０专利权人申请总量

的２４％。

从国别来看，来自日本的机构数量最多（１２家）。其次是中国和韩国，各有４

家研究机构。具体来看，日本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专利申请量较多的机构包括丰田、

富士胶片、日本碍子和ＴＤＫ，专利申请量接近全球 Ｔｏｐ２０专利权人申请总量的一

半。其次是出光、三菱、松下、村田制造、古河机械金属、日立、新日矿和住友等８家

机构。从时间上看，丰田从２００９年开始大规模申请全固态锂电池技术的相关专

利，２０１８年专利申请数量达到顶峰（１０６项），而日本其他主要专利权人的专利申请

时间集中在２０１４至２０２０年。日本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对专利技术进行了全球化保

护，除在本国申请专利保护之外，还在全球其他主要国家如中国、美国、韩国及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等进行专利保护。

中国是全固态锂电池技术领域第一大受理国，其中国内申请机构主要包括中

国科学院、中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比亚迪。与日本的申请机构类型不同，中

国科研院申请专利数量最多。中国科学院作为中国顶尖的研究机构，在该领域专

利申请数量多达１６５项，位列全球第５，在科研机构中全球排名第１，研究包括各种

电解质材料、复合电极材料以及动力系统开发。随后是中南大学（６０项、排名第

１５），研究包括各种结构的固体电解质的制备和全固体薄膜锂电池的制备。近年

来，比亚迪（４２项，排名第１９）在３Ｃ电池、动力电池、储能电池等领域形成了完整的

电池产业链。从专利保护区来看，只有中国科学院和比亚迪在中国以外的主要国

家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有部分专利进行保护，其他２家机构只在中国进行保护。

韩国与中国类似，ＬＧ、现代、三星和蔚山国立科学技术研究院进入全球全固态

锂电池技术领域Ｔｏｐ２０。其中，韩国的ＬＧ排名第３，２０２０年成立ＬＧ能源解决方案

（ＬＧＥｎｅｒｇｙＳｏｌｕｔｉｏｎ）公司，全力开发全固态电池，预计２０２６年实现量产。现代排名

第４，早在２０１７年就通过南阳研发中心（ＮａｍｙａｎｇＲ＆ＤＣｅｎｔｅｒ）旗下的电池研发团

队进行固态电池的研发，目前已建立中试生产设施，供旗下电动车使用。此外，现

代今年宣布，将向美国全固态电池开发商ＳｏｌｉｄＥｎｅｒｇ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Ｓ）投资１亿美元，

以资助开发下一代电池技术，并在 ２０３０年大规模生产搭载全固态电池的电动

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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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我国主要省市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专利申请情况

全国范围内，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部地区，东西

差异较为明显，其中青海省尚没有申请专利。我国十大主要省（市）全固态锂电池

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数量情况如图８所示，北京（１８２项）和广东（１８１项）专利申请数

量大幅领先，江苏（１４７项）和浙江（１２２项）处于第二梯队，上海（８１项）、湖南（６４

项）、山东（６２项）、四川（５３项）、天津（４９项）和湖北（４７项）处于第三梯队。

图８　我国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专利申请Ｔｏｐ１０省（市）

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专利领域的Ｔｏｐ１０省（市）近２０年来专利申请的变化趋势

显示，２０１６年前，全国主要省（市）在全固态锂电池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数量差别不

大，主要原因可能是该阶段主要由科研机构和高校主导，相关企业申请较少。随着

近５年交通电气化的发展，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作为下一代高安全性能电池储能技

术，受到企业广泛关注，广东、北京和江苏在该阶段异军突起，专利申请方面增速较

高。２０２０年，江苏省专利申请数量首次超过广州和北京，预计未来江苏、广东和北

京仍将在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专利申请方面保持领先。

图９显示，中国科学院在我国全固态锂电池技术领域申请专利数量最多（１６５

项），随后是日本丰田（１０１项），中南大学（６０项），哈尔滨工业大学（４６项）和比亚

迪（４２项）。

在Ｔｏｐ２０申请人中，高校及科研机构占１０家，占比达到５０％；企业占１０家，占

比达到５０％。其中，日韩企业７所，占比高达３５％。Ｔｏｐ１０申请人中，国外企业分

别是日本丰田、新日矿、古河机械金属和富士胶片，说明我国是全固态锂电池技术

领域重要的应用市场，市场活跃度较高，但我国在该领域科技研发和技术应用仍面

临国外企业的巨大压力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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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我国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主要申请人Ｔｏｐ２０

　　６．小结

本文聚焦全固态锂电池相关技术，对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专利开展分析，主要

发现。

（１）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专利数量总体上增长，但近年来中外发展态势略有差

别。２０１６年，中国全固态锂电池技术专利申请量开始爆发，并在短短３年内极速增

长，２０１９年超过日本，排名全球第一，而其他国家专利申请增速放缓。

（２）全固态锂电池的技术类别可以大致分为二次电池的开发与制造、电极的开

发和导电材料的研发。技术主题聚类可分为固态电解质膜、薄膜锂电池、电极活性

材料、全固态和锂硫电池五大类。

（３）中外在全固态锂电池领域的技术布局上总体类似，主要集中在固体电解质

制造、电极制造和锂离子电池，从技术主题聚类来看，日韩在电极活性材料和全固

态方面布局更多；中国在固态电解质膜和锂硫电池方面布局更多；而美国在全固态

和锂硫电池方面布局更多。

（４）全球主要竞争机构包括丰田、富士胶片、ＬＧ、现代、日本碍子、三星等国外

企业，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比亚迪等中国科研机构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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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其中，现代和富士胶片近年来专利布局较少。

（５）国内全固态锂电池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最多的是北京、广东、江苏和浙江等

省市，北京市和广东省领先幅度较大。从全国专利权人类型构成来看，近５年全固

态锂电池技术受到了相关企业的关注与研发，Ｔｏｐ２０专利申请人中，企业占比达到

４０％，高校占比为５０％，科研机构占比１０％，类型分布上相对均衡，但国外相关企

业占比高达３５％，是未来我国该领域技术应用面临的一大挑战。

汤　匀（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中科院院属机构入选国家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８日，根据《国家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备案实施办法》，统

筹考虑基本条件、地区分布、机构类型等因素，国家知识产权局拟备案８８家机构为

国家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我院４家院属研究单位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

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

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入选。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ｃｓｔｉ．ｇｏｖ．ｃｎ／ｋｊｄｔ／ｔｚｇｇ／２０２１１０／ｔ２０２１１００８＿４５９６１．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８日

兰州分院获１０项甘肃省科学技术（专利）奖励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１日，甘肃省科学技术（专利）奖励大会在兰州举行，隆重表彰奖

励为全省科学技术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弘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鹤主持。副省长张世珍

宣读奖励决定。

在２０２０年度甘肃省科学技术奖１５２项授奖项目中，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以

下简称“兰州分院”）共有７项成果获得奖励（特等奖１项，一等奖３项，二等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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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三等奖２项），在６５项甘肃省专利奖授奖项目中，兰州分院系统共有３项成果

获得奖励（专利发明人奖１项，专利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１项）。其中，由近物所完

成的“碳离子治癌研究及大型肿瘤治疗装置研发与产业化”项目获得首次增设的科

技进步特等奖，兰州分院分党组书记、院长肖国青作为第一完成人代表近物所团队

参加授奖仪式。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３１４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８日

天津工业生物所获批

建设国家合成生物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天津市知识产权局《关于在天津市建设“中国合成生

物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的请示》作出批示，支持在天津市依托中国科学院天津

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天津工业生物所”）建设合成生物产业知识产权

运营中心。天津工业生物所将紧密围绕产业链稳定性与竞争力，发挥研究所创新

资源优势，健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的产权激励与利益分配机制，大力提升产业知识

产权特色服务和市场化服务能力，开展合成生物高价值专利培育与产业化服务，构

建良好知识产权运营生态，有效推动知识产权转化运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３１１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８日

宁波材料所发布

《２０２１石墨烯储能领域应用专利分析报告》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宁波材料所”）和浙江省

石墨烯制造业创新中心联合中国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自２０１３年起持

续发布《全球石墨烯技术专利分析报告》，受到石墨烯材料从业者的广泛关注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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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２０２１年，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和浙江省石墨烯制造业创新中心聚焦石墨烯储能

领域应用的热点，历时３个月，形成了聚焦于石墨烯在储能领域应用的专题性专利

分析报告。该报告以锂离子电池、超级电容器、锂硫电池、锂空气电池、锂金属电

池、钠离子电池、铅炭电池等电化学储能体系为切入点，对石墨烯储能领域应用技

术进行专利检索（检索截止日为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并从全球专利申请趋势、主要

来源国家和地区、各结构部件中应用专利分布、重要专利申请人等方面进行了详尽

的分析。该报告基于目前石墨烯在储能领域的专利申请现状提出了建议，以期推

动该领域专利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３１２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８日

西安光机所开展专利快速预审培训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９日上午，中国（西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武敏副主任一行３人受

邀赴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以下简称“西安光机所”）开展专利快

速预审宣讲培训，综合科研处汪欢副处长主持培训活动，研究所近百名科研人员

参加。

培训会上，汪欢指出，专利是体现科研机构研发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表

征，“专利快速申请、快速授权”是科研人员翘首期盼的利好政策，感谢保护中心在

专利快速预审申请、预审领域确定等方面为科研人员提供指导和帮助，为研究所专

利能取得快速授权奠定良好基础。随后，保护中心武敏副主任介绍了保护中心基

本情况，对快速预审、快速维权以及综合运用业务进行了简单介绍。他表示，西安

光机所创新能力强，专利授权量在西安名列前茅，具备良好的知识产权工作基础，

希望此次为研究所带来的专利快速预审专场培训能及时为科研人员带去便利，同

时希望中心开展的各项服务政策能更加深入人心，更好服务创新主体。接着，保护

中心预审审查员围绕“专利快速预审业务及预审常见问题和质量要求”向大家进行

了授课培训，使科研人员对预审流程、预审要求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对下一步如何

提交预审专利等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此外，中国专利技术开发公司的三位专家通

过线上培训，介绍了专利分类的原则和分类方法，并对西安光机所涉及的重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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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进行了详细讲解，以减少预审领域不符合、不能受理的状况。最后进行了答疑互

动，保护中心与科研人员提出的预审业务的各种疑问及流程实操中的各类问题，也

给予了的详细解答。

通过此次培训，加深了科研人员对专利快速预审的了解，方便大家掌握专利快

速预审申请的操作流程和要求，为日后科研人员能够自主、高效地利用专利快速预

审及优先审查通道，实现专利的快速授权提供了具体的解决路径，进一步为促进研

究所知识产权提质增效，为研究所创新发展的加速度提供了支撑。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３１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８日

信息扫描

美国参议员推进知识产权新提案

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１日，美国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ＰａｔｒｉｃｋＬｅａｈｙ）和托姆·蒂利

斯（ＴｈｏｍＴｉｌｌｉｓ）分别向参议院提交两项知识产权提案，以提高美国人更广泛地参与

专利制度，并确保公众了解专利真正的所有者。提案的主要内容：（１）Ｌｅａｈｙ提出的

《释放美国创新者法案》（ｔｈｅＵｎｌｅａｓｈ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ｏｒｓＡｃｔ，ＵＡＩＡ），旨在扩大

“未被充分代表”群体（包括妇女、有色人种、退伍军人和个人发明家）参与专利制

度的机会，提出建立试点计划为首次申请专利的申请人提供可专利性评估，并提供

有助于小企业和独立发明家的条款。（２）Ｔｉｌｌｉｓ提出的《专利所有者自豪法案》（ｔｈｅ

ＰｒｉｄｅｉｎＰａｔｅｎｔ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ｃｔ，ＰＰＯＡ），旨在提高专利所有权的透明度，提出强制要

求专利所有人在专利授权或权属变化时向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披露其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其条款明确要求提供与外国实体和政府提供资金的相关信息。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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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发布２０２１专利盒制度统计数据

２０２１年９月３０日，英国税务海关总署（ＨＭＲｅｖｅｎｕｅ＆Ｃｕｓｔｏｍｓ，ＨＭＲＣ）发布

２０２１年英国专利盒（ＰａｔｅｎｔＢｏｘ）制度［４］统计数据。要点如下：（１）２０１８至２０１９年，

１４０５家企业依据专利盒制度申请减免，总额达１１２９亿英镑。２０１９至２０２０年９月

底，已有１１６０家企业申请减免１０３１亿英镑。（２）自２０１３年推出专利盒制度以

来，申请减免的金额逐年增加。（３）２０１８至２０１９年，２８％的申请人是大型企业，约

占减免总额的９２％。（４）２０１８至２０１９年，超过一半企业（７５５家）属于制造业（包

括制药业），占减免总额的３２％。（５）英国各地申请减免的企业数量差异较大。申

请减免数量最多的是东南部（占１６％）；总部位于伦敦的企业申请减免的金额最大

（占４８％）。

［４］根据英国专利盒制度（ＰａｔｅｎｔＢｏｘ）规定，企业从专利和等同形式的知识产权（ＩＰ）全球范围内产生的流入可
以减免企业所得税率（大部分可以享受企业税率１０％的优惠），以鼓励企业提高知识产权创造的水平并促进专
利成果的利用和商业化。

赵颖会　检索，李秋菊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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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８日

德国批准统一专利法院临时适用协定

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７日，德国批准关于《统一专利法院协定（ＵＰＣＡ）》临时适用协定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ＰＣ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简称ＰＡＰ协定），向建立统

一专利法院的道路迈出重要一步，预计统一专利法院将于２０２２年年中生效。统一

专利法院作为第一个具有跨境管辖权的民事法院，构成了统一欧洲专利保护的新

法律框架。统一专利法院可以在一个程序中对违法行为和权利保护的有效性作出

裁决，从而以低成本在共同市场中创造法律上的确定性，这在经济上具有重要的意

义。该举措将显著增强对发明的保护，特别是面向未来创新领域的中小企业

（ＳＭＥ），由于更容易获得专利保护和避免多次诉讼，其跨境经济活动将更加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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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欧盟１５个成员国已批准ＵＰＣＡ，除德国外，还需两个国家批准ＰＡＰ协定，以进

入建立统一专利法院的最后阶段。

李秋菊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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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通过修订专利法生效的内阁令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４日，日本内阁通过了“修订专利法”生效日期的内阁令，规定附

则第１条将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日生效，同条第３项规定将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日生效。

该政令主要内容包括：（１）建立完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扩散的数字化程序，包括口

头审理、网络审理、专利费转账方式预缴、简化外观设计国际申请程序，延长专利费

支付期限和免除超过一定期限产生的额外费用等；（２）审查企业在数字化进程中的

权利保护；（３）夯实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础，包括在专利权侵权诉讼制度中引入第三

方意见征询制度、修改专利费相关的收费制度、增加农林渔业相关的知识产权代理

人咨询服务（例如植物新品种和地理标志）等。

王紫薇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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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５日

日本 Ｐａｔｅｎ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公布日本专利申请概况

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５日，日本 Ｐａｔｅｎ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检索并分析了日本近十年的专利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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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数据，概述了日本专利申请趋势、专利申请人以及重要的专利列表。主要结论：

（１）日本近十年专利申请总量呈现减少趋势。（２）日本近十年专利申请人排名靠

前的企业是佳能（６７，６０９件）和三菱电机（４３，６１１件）；２０１９至２０２１年，佳能提交

的申请数量最多（７，４３７件），其次是三菱电机（３，３２７件）。（３）日本近十年重要的

专利列表涵盖了由第三方提出无效或异议审判请求，以及被审查员引用的专利。

近三年（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３０日）提交的专利申请中，由第三方提出

的无效审判请求的专利申请２８８项；近十年（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３０

日）提交的专利申请中，３５９项专利至少被第三方提出过一次无效审判请求。近三

年（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３０日）提交的专利申请中，３，０７４项专利被第

三方提出过一次异议审判请求。近十年（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３０日）

提交的专利申请中，被审查员引用的专利申请５６２，２４７项，平均被引频次为２５次。

王紫薇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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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通过专利法修正案保障申请人权利

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９日，韩国国会通过专利法、商标法、外观设计保护法修正案，以

便援助知识产权基础薄弱的个人、中小企业等，最大限度地保障其权利。该修订法

案将于１０月中旬公布，并在公布后６个月开始实行。

主要修改内容：（１）延长专利、商标、外观设计申请被驳回后申请人提出复审请

求的期限，由现行的３０天延长至３个月；放宽因未提交文件、未按时缴纳手续费等

造成权利丧失请求权利恢复的条件，由现行的“不可抗拒事由”改为“正当理由”。

（２）设立新的单独专利申请制度，即专利申请被驳回后即使在复审中维持原判，申

请人也可以将权利要求分开单独申请，以增加申请人获得权利的机会。（３）商标

法、外观设计保护法引入审查员依职权复审制度：审查员在商标、外观设计注册登

记前发现明显的驳回申请理由，可依职权取消注册决定重新审查，以便提前杜绝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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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无效的发生，防止纠纷。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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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知识产权局改进在线申请管理工具

截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３日，新西兰知识产权局（ＩＰＯＮＺ）对网站和在线申请管理工

具进行了多项改进。主要包括：（１）商标申请表、检索等网页，可直接使用新的检索

工具［５］用于自动生成现有商标所属商品和服务类别术语，并使用人工智能（ＡＩ）匹

配概念和关键词改进检索逻辑，使其可获得更多样化的结果，以便优化商标申请程

序；（２）为大型组织中的“超级用户”提供跨账户访问和操作权限；（３）申请人可以

查看商标、专利、外观设计或植物新品种申请的主要审查员信息；（４）允许申请人在

请求专利审查的截止日期之后提出专利审查高速公路（ＧＰＰＨ）加快审查的请求；

（５）当天提交的外观设计专利的修改和变更将由审查员人工审查和处理；（６）改进

商标导航；（７）国际商标申请现在需要提交电子邮件地址；（８）在提交具有多个商

品和服务类别的ＮＺＯＯ商标申请时，ＩＰＯＮＺ要求管辖区至少指定一个类别，无须指

定所有类别。

［５］新的搜索工具与商标术语检索工具 ＴＭ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ｅｒ具有相同的设计和技术。ＴＭ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ｅｒ可用于检索现有商标适用的商品和服务术语。检索界面链接：ｈｔｔｐｓ：／／ａｐｐ．ｉｐｏｎｚ．ｇｏｖｔ．ｎｚ／ａｐｐ／Ｅｘｔｒａ／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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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启动创新基金

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８日，加拿大麦吉尔大学（ＭｃＧｉ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正式启动创新基金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ｄ，ＭＩＦ），旨在确保大学产生的创新一旦离开实验室或教室能够生存

和繁荣，以缩小研究与商业化之间的差距。ＭＩＦ向与麦吉尔大学签订有效许可协

议的衍生公司提供高达１０万美元资金，并向创新与合作办公室（Ｉ＋Ｐ）认可的发明

技术提供５万美元和２５万美元的资金资助。ＭＩＦ将提供资助１０项，约５０万美

元，是加拿大迄今为止最大的创新基金之一。该基金分为两个部分：（１）技术阶段

将支持有前途的新技术；（２）初创阶段将支持已经建立且与大学签订许可协议的企

业。ＭＩＦ将向大学的所有院系和部门开放，资金不附加任何限制条件，例如，其他

基金要求以公司部分所有权或其他债务进行交换。

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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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独角兽公司，一般指成立不超过１０年，估值超过１０亿美元，少部分估值超过１００亿美元的企业。截至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全球独角兽公司５００家，而日本只有４家。

日本东京大学计划设立５３６亿美元创业基金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日，日本东京大学（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ｏｋｙｏ）公布一批创业投资

计划，通过设立６００亿日元（约合５３６亿美元）基金支持建立独角兽公司［６］，帮助

日本追赶并赢得全球科技竞赛。据日经亚洲报道，东京大学计划首先投资１００亿

日元，希望在１０年内将基金规模增加到６００亿日元左右，并支持建立至少３００家初

创公司。日本现行法律规定禁止大学投资初创企业，大学只能绕道通过与私营公

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投资，例如，东京大学通过风投公司东京大学 Ｅｄｇｅ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投资了１１０多家初创公司。据悉，日本将于２０２２年４月引入法律改革推进

教育机构投资创业公司合法化，到目前为止，日本京都大学、东北大学等其他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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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也表示有兴趣为新企业提供资金。通过利用新的法律变革，将有助于提升日

本创业环境，使其更具国际竞争力。

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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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７日

美国 ＦＴＣ调查大型科技公司收购交易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５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ＦＴＣ）公布对大型技术平台过去十年

收购活动的调查报告。报告分析了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９年期间市值排名前五的美国公司

谷歌、亚马逊、苹果、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和微软的收购活动，其收购活动不需要向ＦＴＣ和司法

部反垄断机构报备。报告共收集８１９件交易信息，其中，１００万美元及以上的交易

６１６件（约占７５％），专利收购交易９１件（约占１１％）。主要研究发现：（１）股权控

制、资产收购和招聘是最常见的三个交易类别，占比７７２％；（２）交易在１００万美元

至２５００万美元之间占比６５％；（３）９４笔交易超出了 ＨａｒｔＳｃｏｔｔＲｏｄｉｎｏ（ＨＳＲ）反垄

断法案［７］规定的交易规模阈值；（４）超过７５％的交易相关条款中涉及针对被收购

方创始人和重要员工的竞业条款；（５）美国国内的交易占据大部分。据悉，此项调

查强调了大型科技公司收购策略的系统性，反映了这些公司在收购初创企业、专利

组合和技术团队方面的资源投入的程度。

［７］根据ＨＳＲ法案，ＦＴＣ和司法部审查大多数影响美国商业且价值超过规定规模阈值的拟议交易。任何一个
机构都可以采取法律行动来阻止其认为可能“减少竞争或倾向于形成垄断”的“任何商业领域”的交易。

李姝影　检索，李秋菊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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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发布标准必要专利分析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６日，专利数据公司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发布标准必要专利（ＳＥＰ）分析报告，

揭示了近十年ＳＥＰ的增长趋势及市场分布。主要结论如下：（１）ＳＥＰ专利持有人数

量显著增长，涵盖电信、汽车、制造和互联网。ＳＥＰ新持有人的数量急剧上升，主要

是来自中国、中国台湾和韩国在智能手机、网络设备、计算机芯片、半导体和音视频

技术领域的新进入者。（２）ＳＥＰ持有人数量与自我声明专利数量同步增加。专利

数量从２０１０年的８２，０００件专利（１２，０００项专利家族）增加到２０２１年的约３０５，０００

件（７０，０００项专利家族）。（３）ＳＥＰ持有人分布在各个行业。在世界排名Ｔｏｐ３０的

专利持有人中，９３％拥有至少１０项已声明的标准必要专利的同族专利。在Ｔｏｐ５０

的专利持有人中，ＳＥＰ持有人的数量超过７５％。而没有拥有 ＳＥＰ的公司通常来自

制药、化工和制造业。

研究建议：（１）支持连接的未来技术将越来越依赖专利技术标准（例如，４Ｇ、

５Ｇ、ＷｉＦｉ、ＮＦＣ、ＲＦＩＤ和蓝牙）；（２）在实施连接技术时需要考虑急剧增加的ＳＥＰ数

量；（３）预计在这种快速发展、高投资环境下，专利持有人会积极将 ＳＥＰ货币化，或

在某些情况下利用ＳＥＰｓ；（４）目前已声明的必要专利数据并不完整，专利声明数据

还需进一步细化、过滤和审查；（５）知识产权专业人员不仅应考虑专利申请数据的

检索，还应深入了解标准的实施、许可计划和专利池中的产品；（６）虽然５Ｇ和其他

连接技术的市场相当新，但需要考虑未来业务的需求点，提前部署相关的专利

组合。

李姝影　检索，李秋菊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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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ＰＸ公布 ＮＰＥ专利诉讼最新趋势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２日，美国知识产权交易公司ＲＰＸ研究２０２１年第三季度非执业

主体（Ｎ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Ｅｎｔｉｔｙ，ＮＰＥ）专利诉讼活动。主要研究结论包括：（１）ＮＰＥ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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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显著增加。２０２１年，ＮＰＥ诉讼被告量１７８６个，比２０２０年同期增加１０９％，其

中诉讼最活跃的原告是ＩＰＥｄｇｅＬＬＣ。（２）美国德克萨斯州西区在ＮＰＥ诉讼活动数

量中占据榜首，美国特拉华州在实体公司诉讼中领先。（３）越来越多的 ＮＰＥ转向

汽车领域。与去年同期相比，２０２１年第三季度部分行业诉讼案件明显增加，尤其是

针对汽车的ＮＰＥ诉讼增长１８２％，移动通信和设备增长１３３％、消费电子和电脑增

长７１％、半导体增长６４％以及金融服务增长４８％；而生物技术和制药ＮＰＥ诉讼减

少。（４）美国审判与上诉委员会（ＰＴＡＢ）发起的《美国发明法》（ＡＩＡ）复审率下降。

（５）ＲＰＸ认为标准必要专利（ＳＥＰ）许可的政策改革即将到来：美国司法部宣布关于

ＳＥＰ反垄断执法的平衡政策；欧盟致力于制定 ＳＥＰ的新 ＩＰ框架，英国宣布 ＳＥＰ政

策计划；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首次明确中国法院具有 ＳＥＰ全球许可条

件管辖权。（６）ＩＰＥｄｇｅ的 ＮＰＥ诉讼稳步增长，正在通过包括实体公司、个人发明

人、大学和其他 ＮＰＥ等各种来源获取专利，继续丰富投资组合。ＩＰＶａｌｕ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从三菱电机、联电收购大型投资组合。ＮＰＥ正在从高智（ＩＶ）获取专利

提起诉讼。

李秋菊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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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知识产权动态



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承办的

《知识产权动态》遵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相关规定，保护知识产权，保障著作权人的

合法权益，并要求参阅人员及研究人员认真遵守中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严禁将

《知识产权动态》用于任何商业或其他营利性用途。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

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同意，用于读者个人学习、研究目的的单篇

稿件的使用，应注明版权信息和信息来源。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

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允许，院内外各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整期转载、链接

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任何单位需要整期转载、链接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的

内容，应向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发送需

求函，说明用途，征得同意。

欢迎为《知识产权动态》提供意见与建议。

敬请订阅微信号“中科院知识产权信息”。

６４ 知识产权动态



2021  116 年  第 10 期（总第 期）  

2021年10月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

朱月仙

张 娴■

李姝影 许 轶 陈思宇

王学昭 赵 萍 马廷灿

■ ■ ■ 

■ ■ ■ 

王小玉■ 

ystian

田永生

028-85229796

zhangx@clas ac cn. .

主办：

承办：

内部资料

任


	知识产权动态
	页 1

	知识产权动态
	页 1


